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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二、考試院文官制度研究發展專案小組歷次會議紀錄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九日〈星期三〉下午四時

地　點：本院玉衡樓四樓第四會議室

出席者：城仲模　施嘉明　耿雲卿　王執明　洪文湘　陳炳生

　　　　張鼎鍾　譚天錫　朱武獻　吳　定　劉正男　呂海嶠

　　　　劉文隆　呂育誠

主　席：趙其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紀錄:王妙璋

　　　　　甲、報告事項

一、主席報告〈節略〉：

　　　　承各位委員、雷教授、吳教授撥冗惠臨本專案小組指導，至表感

　　謝。本次會議討論主題為立法院法制委員會附帶決議有關本院考試委

　　員應予縮減一節，本院因應方案之研議，本專案小組不揣淺陋，研

提

　　甲、乙、丙三案，請各位委員指教。另為使本案之研議不致閉門造車

　　亟待聽取外界的意見，因此請雷教授、吳教授能暢所欲言，不吝指教

雷教授飛龍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考試院原設計為類似美國文官委員會，係決定政策的機關，因

此，

　　　　考試委員既作決策，理當對其所作決策向立法院負責，惟目前

實際

　　　　列席立法院者乃考、銓兩部部長，形成權責不符情況。

　（二）考試委員以決定人事政策為主，乃重專長性而非代表性，故人

數不

　　　　需太多。且遴選委員之條件不應為以擔任考試之典試委員長而作

考

　　　　慮。



吳教授定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為因應政治環境與時代之變遷，考試委員之人數有縮減之必要。

　（二）如欲配合立法院法制委員會附帶決議，則參考資料之甲案似可

不必

　　　　提出。

　（三）以省籍代表性作為不縮減考試委員之理由，衡諸目前政治情勢

已非

　　　　堅強之理由。

　（四）考試院業務已入正軌，制度亦已建立完成，且依白京生定律〈

　　　　ParkinsonLaw〉合議制人數如超過十九人以上，議事效率必然低

　　　　落之情況，則委員人數當可減少。本人以為考試院之對應方式，

上

　　　　策應為減至十五人：中策減至十三人：下策減至十一人，依三

種方

　　　　案各作因應對策與提出可破接受之說明。

張委員鼎鍾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　　考試委員人數定為十三人或十一人係基於何種考量或理論？

吳教授定第二次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　　此實為注重政治現實下之考量。

雷教授飛龍第二次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考試院之未來走向應以美國功績制度保障委員會〈Ｍ．Ｓ．Ｐ．

Ｂ〉型

　　　　態為佳，有關業務性事項交由兩部辦理，僅專注於政策之決定

或公

　　　　務員之保障即可。

　（二）英國文官委員會時期，該會只管考試，故只設委員三人：美國

文官

　　　　委員會時期，業務雖廣，惟皆由下屬之事務總局辦理，委員會

僅作

　　　　重要之決策，因此考試院會之功能應在對重要事項之決策而不

需事

　　　　必躬親，鉅細靡遺，增加工作負荷。

　（三）我國考試院院會處理事務內容較英、美文官委員會為廣泛，故委

員

　　　　人數自當較具為多。

　（四）人事行政具專業性，並無所謂代表性，因此決策人選之遴選，

與考

　　　　試分區定額之意涵更是不容混為一談。



陳委員炳生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提出立法院之評估案需有維持現狀一案。

　（二）遴選考試委員之條件應儘量配合辦理考試作業之需求，設若委

員人

　　　　數要刪減，則可刪減二人，底限為刪至十五人，不要退讓太多。

耿委員雲卿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　　上次司法院組織法修正時，大法官仍維持十七人，以大法官會議

　之業務論，比之本院院會為少且單純，為何本院委員需作刪減？

施委員嘉明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立法院法制委員會附帶決議中有「應予縮減」之用詞，故維持現

狀

　　　　或拖延，則顯示本院無誠意，恐將使本院立場更為不利。

　（二）委員人數可以十五人為底線與立院協商。

張委員鼎鍾第二次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施委員之十五人底限根據為何？

　（二）本院組織法於修正後，因將可能增設保障及培訓委員會，且退

撫新

　　　　制實施後，退撫基金監理委員會亦持設於院內，本院業務量勢

必增

　　　　加，其他院之大法官、政務委員人數不見減少，為何本院委員人

數

　　　　需減少？

　（三）考銓兩部部長為院會成員，其意見常於院會經歸納後獲決議，

其赴

　　　　立法院自可展現其決策功能。

譚委員天錫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同意雷教授之學理分析與看法。

　（二）吳教授所言之環境背景變遷，似值針對考試委員而不及大法官。

吳教授定第三次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考試委員人數與工作內容有關，如欲爭取立法院支持，則考試

委員

　　　　之業務量統計資料，應提出使立法委員明瞭。

　（二）目前立法委員、國大代表及監察委員人數均縮減，而大法官人數

仍

　　　　維持十七人，此可能與司法係代表社會正義之最後防線有關，

故各

　　　　界不敢輕言刪減。

　（三）考試院可以委員十五人為底線並準備辯護方案，如堅持維持現



狀似

　　　　不可行。

洪委員文湘發言〈節略〉：

　（一）本院日後功能與職掌增加，委員人數不宜驟減，以維持十五人

為宜。

　　　　人選應以學門別及人事行政專長作為遴選之考量。

　（二）依目前情勢，欲維持委員十九人已不可能，建議以十七人為基

礎，

　　　　以十三人為底線，妥為因應準備。

主席引言〈節略〉：

　　　　本次會議之主要目的為聽取外界建言與看法，並與本院委員作

意

　　見交換，不擬作結論。

二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

　　　　　乙、討論事項

案由：本院考試委員人數問題。

決議：請呂科長海嶠將各位委員及二位教授意見加以整理，俾作為研究

本

　　　案之參據。

　　　　　丙、臨時動議

案由：奉院長　交下李慶珠案作業程序問題研究案。

決議：

　　一、草案第三點有關保密之規定併入第七點。

　　二、草案第六點有關邀請當事人到會說明部分併入第四點。

散會：五時四十分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席　趙　其　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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